
立法会五题：公众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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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七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淑庄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

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过去，政府均就重大的公共政策，例如二○○三年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

条例草案》和二○一○年的政制发展方案等进行公众咨询，有关咨询工作亦为政

策制订和立法过程中的程序。但就《2011 年立法会（修订）条例草案》（下称

《条例草案》），政府却以二○一○年立法会补选的投票率和社会对因立法会议

员辞职而要进行补选的舆论为基础，决定无须进行公众咨询便向立法会提交《条

例草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政府决定不就《条例草案》进行公众咨询是否说明政府已调整就重大政策

建议进行公众咨询的原则；若是，政府现时决定是否进行公众咨询、进行公众咨

询的形式及分析公众意见后应用咨询结果的原则是甚么；若否，不就《条例草案》

进行公众咨询的决定如何符合该原则； 

 

（二）鉴于除了因立法会议员辞职而引致立法会议席出缺的替补安排外，《条例

草案》亦涵盖因议员离世或被解除职务而出缺的替补安排，为甚么社会就二○一

○年立法会补选表达的意见，可被理解为等同市民亦会支持《条例草案》中剥夺

选民在该等补选的投票权利的建议；鉴于政府未有就因议员离世和被解除职务而

出缺的替补安排收集市民意见，有否评估《条例草案》会否引起社会争议；若评

估为会，政府会否因此考虑撤回《条例草案》；若评估为否，原因是甚么；及 

 

（三）政府可否承诺，将来必定会就所有与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和公民权利有关

的政策修订进行公众咨询；若不能作出该承诺，原因是甚么？ 

 

答复： 

 

主席： 

 

  特区政府的既定方针是尽可能公开、具透明度和向公众负责。政府积极响应

市民关注的事项，在制订政策与计划时仔细聆听市民通过不同渠道发表的意见。

在各施政范畴，由相关决策局和部门决定如何就负责的政策建议进行公众咨询，

民政事务局及辖下部门会在地区层面提供支持。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现答复如下： 

 

（一）政府并无改变咨询公众的方针。各决策局在考虑展开咨询工作时，会顾及

几项重要原则，包括：应及时展开咨询，让市民有足够时间表达意见；清楚说明

咨询的目的和可供选择的方案；向公众披露与问题有关的详尽资料；以及确保咨

询工作有足够的宣传等。 

 

  我们理解近日社会上就《2011 年立法会（修订）条例草案》咨询安排的意

见。在处理这个重要议题时，政府一直都十分重视社会上的讨论及公众的意见。 

 

  去年一月，五名立法会议员辞职触发补选，所谓「公投」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市民普遍不接受议员任意请辞和迫使动用大笔公帑进行补选，认为必须堵塞漏

洞，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出现。立法会内超过一半议员亦赞成修例。 

 

  过去一年半，社会上对堵塞漏洞的办法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并有所讨论。约

两个月前，政府提出建议方案，之后立法会内外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在听取了

有关意见后，政府于上星期对先前的方案提出了修订，建议空缺先由离任议员同

一名单的候选人递补；当同名单上没有候选人愿意或者可以递补，则由大选中余

票最多的名单上的候选人递补。如果上述方法未能填补议席空缺，则会举行补选。

这修订积极响应了社会上对递补方式提出的意见。大家知道，政府已决定以修订

草案为基础，展开公众咨询，进一步听取社会上的意见。政府会充分考虑在公众

咨询期间收集到的意见，在二○一一至一二年立法年度内恢复及完成立法工作。 

 

（二）政府一直听取意见，修订了先前的建议。然而，仍然有不少意见认为，遇

到议员离世或病重等原因而引致议席空缺时，应可以考虑继续用补选方式填补空

缺。 

 

  考虑修例堵塞漏洞，是社会上普遍认同的做法，政府有责任去响应广大市民

的关注。我们希望社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凝聚更大的共识，堵塞漏洞，

确保市民的关注得到响应。 

 

（三）这届特区政府从任期开始就说明施政「以民为本」，向公众负责是政府的

既定方针。例如约一年前这个时候，政府经过公众咨询，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多

数，通过了政改方案，推动香港政制踏出重要一步。同样，有关未来重大政策的

制订或修改，政府会因应议题和社会各方的意见，认真处理公众咨询的安排。 

完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星期三） 


